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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高等学校财务制度》、《高等学校会计制度》的颁

布，标志着高校的会计核算与管理的规范体系日益完善。

在此背景下，高校进行成本管理是高校发展的必然趋势，

是提高高校资金使用效率的必然举措。高校实行成本费

用管理，是高等教育从单纯偏重投入和社会效益转向经

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并重、加强绩效管理的具体体现。

一、高校计量教育成本应遵循的原则

1. 修正的权责发生制原则。根据会计学原理，进行成

本核算在确认收入和支出时要以应收应付作为确认依

据，不能以实收实付作为确认收支的依据。

按权责发生制确认高校支出在会计理论和实践上都

是可行的，但按权责发生制确认收入时，存在以下问题：

①由于财政体制改革，实行收支两条线和国库集中支付

制度，我国高校学费等事业收入要先上缴到财政，通过

“财政应返还额度”进行核算，再由财政通过国库集中支

付系统拨付到高校，高校只能按国库实际支出数确认收

入。由于我国的总预算会计的会计核算基础是收付实现

制，故高校也只能按收付实现制确认收入，无法按权责发

生制确认收入。②会计核算年度和学年度时间不一致：会

计核算年度是公历年度，即1月1日至12月31日；而学年

度是9月1日至次年的8月31日。高校现有的收费模式是

按学年收取，一般在 9月开学时一次性收取全年的学费，

故难以按权责发生制确认公历年度学费收入。

高校会计核算实行完全的权责发生制在收入确认方

面有一定的局限性，因此可采用修正的权责发生制。新

《高等学校会计制度》第一部分第四条明确规定：高等学

校会计核算一般采用收付实现制，但部分经济业务或者

事项的核算应当按照本制度的规定采用权责发生制，也

就是说，高校会计核算的基础是修正的权责发生制。

在高校会计核算中引入修正的权责发生制，有如下

优点：①能有效避免在收入确认方面存在的局限性。在会

计核算时，收入确认采用收付实现制，支出确认采用权责

发生制。②能全面准确地反映和记录高校所占有和使用

的各类经济资源。旧的高校会计制度规定对固定资产、无

形资产按购置时价值一次计入，不随着使用、磨损冲减价

值，使长期资产的账面价值始终按原始价值进行反映，不

能反映当前长期资产的完好程度和真实价值，存在虚增

资产、财务状况不实的问题。引入权责发生制有利于真实

反映高校资源占用的实际状况和使用效果。③能对高校

的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绩效评价，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在高

校进行成本管理前，高校的财务管理重点是预算管理，即

严格按照国家规定的开支标准审核各种支出报销，按照

预算指标控制经费使用，基本不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绩

效评价。采用权责发生制对高校进行成本费用管理能有

效监督和反馈资金使用效果，发挥资金的最大效益。

2. 配比原则。新《高等学校财务制度》第五十九条规

定：成本核算是指按照相关核算对象和核算方法，对高校

业务活动中发生的各种费用进行归集、分配和计算。也就

是说，高校成本核算必须遵循配比原则。配比原则要求成

本费用与其相关的收益要配比，即将某一会计期间的费

用成本或归集于某些对象上的费用成本与有关的收入或

产出相配比。通过配比原则，了解高校在会计期间所取得

的收入与产生该收入所使用的全部资产和发生的全部负

债，以便更准确地评价高校的经营绩效。

3. 划分收益性支出与资本性支出的原则。凡是支出

的效益仅与本会计年度相关的，应当作为收益性支出，计

入本年度的成本；凡是支出的效益与几个会计年度相关

的，应当作为资本性支出，并在产生效益的几个年度内均

衡摊销，分别计入几个年度的成本。划分收益性支出和资

本性支出的意义在于确定哪些支出能计入当期成本，哪

对高校成本核算与管理的改进思考

彭利萍（副教授）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财务处 重庆 401331）

【摘要】本文阐述了高校进行成本核算时必须遵循的原则和会计核算基础，在分析了教育成本内涵、核算主体

及对象、成本核算期间的基础上，试图通过对成本项目的分析建立教育“成本模型”，进而确定教育拨款定额和教育

收费标准问题。

【关键词】高校 教育成本 成本项目 教育拨款 教育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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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支出不能计入当期成本。资本性支出主要是购置固定

资产和无形资产所发生的支出。新《高等学校财务制度》

第五十八条规定：将效益与两个或者两个以上会计年度

相关的支出，按照有关规定，以固定资产折旧、无形资产

摊销等形式分期计入费用。划分收益性支出和资本性支

出是进行成本费用核算必须遵循的原则。

二、高校成本核算管理需要探讨的几个问题

1. 教育成本费用的内涵。成本是费用（支出）的对象

化，高校实行成本管理，也就是将高校发生的费用（支出）

按受益对象进行归集，进而确定教育成本。阎达五、王耕

（1989年）指出，教育成本是教育过程中所耗费的物化劳

动和活劳动的价值总和，从理论上说是指培养学生所耗

费的全部费用。教育成本既包括社会成本，也包括个人成

本；既有广义的教育成本，也有狭义的教育成本。

社会机会成本和个人机会成本的影响因素较多，不

能准确计量；个人直接成本因个体差异较大，完全不具有

可比性。因此，通常所说的教育成本，只包含社会直接成

本，即只考虑学校为培养学生所耗费的资源（承担的费

用）。高等教育成本是高等学校为培养学生而发生的平均

教育成本，能够代表地区、专业的平均合理耗费水平。

2. 确定成本核算主体和成本核算对象。成本核算主

体的确定必须从产品的生产者或提供者的角度考虑，对

于教育产品来说，提供者是学校，学校就是教育成本核算

主体。由于二级院系、专业不能独立提供教育产品，需要

学校其他部门提供行政管理、教学辅助服务才能实现教

育目标，并且由于财政拨款、学生交学费都是以学校为主

体进行的，二级院系、专业发生的耗费不能直接得到补

偿，因此，二级院系、专业不能作为会计核算主体。但是从

学校管理的要求出发，以院系、专业为单位组织内部成

本核算，提供管理所需的成本信息以考核、控制其成本支

出的效益是可行的。因此，可以将高校作为对外提供成本

信息的教育成本核算主体，院系、专业作为提供内部成本

信息的成本核算主体。

成本核算对象是确定归集和分配生产费用的具体对

象，即生产费用承担的客体。对于高校来说，应分别按不

同专业、类别、层次的学生作为成本核算对象，如按专业

划分为理工、文史、艺术等，按层次可划分为博士、硕士、

本科、专科等。

3. 明确成本核算期间。在会计实务中，人为地在时间

上把连续不断的企业经营活动及其结果用起止日期加以

划分，形成会计期间。从理论上来说，高校的成本核算期

间应该以学生的培养周期作为成本核算周期。按照我国

会计分期的惯例，一般以公历年度作为会计核算周期，目

前高校的会计分期也是公历年度。但是由于高校的经济

活动具有特殊性，教学活动是按学年安排、学费按学年收

取，因此建议高校的成本核算期间按学年确定。对于财政

拨款是按公历年度核定拨款额度、财务决算报告按公历

年度编制与学年制的矛盾，解决办法就是学校会计年度

与教育成本核算周期不要求一致，即学校会计年度为公

历年度，教育成本核算期间为学年度，教育成本报告与其

他财务报告分别编制。

4. 确定成本项目分类。按新《高等学校会计制度》的

规定，高校支出分教育事业支出、科研事业支出、行政管

理支出、后勤保障支出、离退休支出、上缴上级支出、对附

属单位补助支出、经营支出和其他支出等九类支出。这些

支出哪些能计入教育成本，哪些不能计入教育成本，笔者

有如下看法：

（1）能计入教育成本的支出项目：教育事业支出、行

政管理支出、后勤保障支出、其他支出等四类支出全部计

入教育成本。教育事业支出是高校开展教学及其辅助活

动发生的支出，行政管理支出是校级行政管理部门开展

行政管理活动发生的支出，后勤保障支出是为教学行政

科研提供后勤保障发生的支出，其他支出是不能计入前

述几项的零星支出。这几类支出都是高校围绕人才培养

目标、实现办学目的的教育教学活动而付出或消耗的经

济资源，最终通过财政拨款和学生交费得以弥补，因此这

几类支出应该计入教育成本。这些支出按性质分类可再

细分为人员支出、公用经费支出和资本性支出。人员支出

和公用经费支出直接计入教育成本；资本性支出可在受

益期内分期计入教育成本。新《高等学校会计制度》规定，

固定资产采用平均年限法或工作量法计提折旧在受益期

内平均计入教育成本，无形资产采用平均年限法在受益

期内平均摊销计入教育成本。

（2）不能计入教育成本的支出项目：离退休支出、上

缴上级支出、对附属单位补助支出和经营支出不能计入

教育成本。离退休支出是指高校负担的离退休金及津补

贴。笔者认为：不管离退休人员是否纳入社会统筹、离退

休金是由社会统筹支付还是高校支付，由于其与高校的

教育教学活动和人才培养没有直接的关系，不应计入教

育成本；上缴上级支出、对附属单位补助支出均与人才培

养目标无关，也不应计入教育成本；经营支出是高校开展

教育成本

社会直接成本：社会或国家直接承
担的教育费用。

社会机会成本：教育所占用的资源
所带来的经济上的损失，扣除税收
部分。

社会成本

个人成本

个人直接成本：学生或家庭所负担
的教育费用，即学杂费、生活费、书
籍费、交通费。

个人机会成本：个人因上学放弃就
业机会所带来的经济上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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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按是否有实体形态，可分为有形资产和无形资

产。可通过购买和建造的资产（以下简称“购建资产”）一

般包括存货（流动资产）、固定资产、无形资产等。企业资

产成本的高低与未来的经营利润呈正相关关系。在我国

会计实践中，资产购建成本的计量核算一直是遵照企业

会计准则的相关标准执行的。然而，经济实体的多样性和

发展性，使得会计准则涉及的资产成本细则往往具有滞

后性和不具体性的缺陷，使得会计操作中对购建同一资

产的初始成本计量核算，在同一性质的经济实体单位产

生一定的执行标准的差异，这不利于国家财税管理和同

行业横向比较，从而对国家的宏观管理产生不利影响。本

文针对实体经济单位经常出现的资产购建初始成本核算

的疑难问题，结合国家财税新规进行会计处理方面的探

析，希望对实体经济单位的会计处理有所裨益。

一、资产购建初始成本的会计处理疑难点

1. 对于差旅费的处理莫衷一是。由于采购过程中发

资产购建初始成本会计处理疑难点

田志良（副教授）

（无锡工艺职业技术学院经济管理系 江苏宜兴 214200）

【摘要】企业生产经营中，必须对购建的资产进行初始成本核算，然而因行业发展的多样性、差异性，会计准则

的操作细则存在着一定的缺陷，会计人员对资产初始成本的计量包括税费、运费、差旅费、财务费用等方面存在理解

偏差。本文针对企业购建资产初始成本计量中的疑难点进行解析，以供参考。

【关键词】资产初始成本 疑难点 分析 会计处理


非独立经营活动发生的支出，最后由经营收入补偿，有特

定的经费补偿渠道，故经营支出也不应计入教育成本。对

于不能计入教育成本的支出，按《高等学校会计制度》的

规定核算，在编制财务报告时填列相关信息，而在编制教

育成本报告时不包括以上项目。

（3）科研事业费支出：由于高校的科研与教学有内在

的联系，对于高校科研支出是否计入教育成本，在理论界

一直有不同的说法：有提倡将科研支出部分计入教育成

本，也有专家认为科研支出计入教育成本会导致重复记

录。对于科研事业支出是否计入教育成本，笔者赞同伍海

泉的观点。

伍海泉认为，高校科研支出是否计入教育成本要视

不同的情况分别对待：高校为教育教学改革而设立的校

内教改科研项目支出由于与人才培养直接相关，应当全

部计入高校教育成本。高校为鼓励和支持科研，对有关的

科研项目进行的配套支持和奖励，也应全部计入教育成

本。高校承接横向、纵向课题所发生的支出，由于每项课

题都有专门的经费来源，并且每一个单项课题都能做到

收支平衡，这种课题研究与人才培养是间接关系而非直

接关系，因此不能计入培养成本。对高校承接的横向课

题，在研究过程中要消耗学校的教学资料和人工、挤占教

育支出，学校不仅不能将其支出计入学校教育成本，还应

从课题经费中计提一部分上交给学校，用于补偿高等教

育成本。对于按规定从横向课题中提取管理费或间接费

的，新《高等学校会计制度》对其会计核算进行了专门规

定，按提取金额，借记“科研事业支出”科目，贷记“事业基

金——项目管理费及间接费”科目。对于科研事业支出是

否计入教育成本，由于理论界分歧较大，可由教育部、财

政部根据科研性质、资金来源颁布一个规定，高校在核算

教育成本时按照规定执行。

高等学校进行成本费用管理是顺应各方需要、提高

资金使用效率的一项有效举措。但长期以来形成的“高校

资金使用的无偿性”观点，使得人们在认识上、资金管理

手段和方法上有一个逐渐转变的过程，并且有待各地教

育主管部门和财政部门出台符合当地实际情况的成本核

算实施细则。

【注】本文为重庆市教委科学技术研究项目“基于成

本分担理论的高校学费标准研究”（编号：KJ131701）的阶

段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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